
服务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本竞争性磋商采购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

《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

2. “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

明不满足按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的条款。

3.供应商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响应磋商文件，对于重要技术条款或技术参数正偏离

响应时应当在响应文件中提供技术支持资料，技术支持资料以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形式为准，

否则将视为无效正偏离。

4.供应商必须自行为其竞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采购预算：¥275.96 万元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技术要求

1 恭城瑶族自治

县 2024 年国土

变更调查日常

变更及年度国

土变更调查工

作

1项 一、工作范围

恭城瑶族自治县行政辖区范围。

二、工作依据

1.《土地管理法》；

2.《土地调查条例实施办法》；

3.《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 2017)；

4.《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1055-2019）；

5.《国土调查数据库更新数据规范 》；

6.《国土调查数据库更新变更规则 》；

7.《国土变更调查县级数据库质量检查规则 》；

8.《国土调查数据库更新统计报表设计及说明 》；

9.《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4 年日

常变更调查工作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4〕47 号）；

10.《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 年度变更全国国土变



更调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4〕44 号。

三、工作内容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统一标准，利用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

统、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统筹现有资料，结合国家和自

治区开展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综合监测监管、城乡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补充耕地、恢复耕地、耕地“进出平衡”、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卫片执法等工作，统筹现有资料，分析全县

地类变化情况，重点对涉及耕地流入和土地利用现状发生稳

定变化的图斑开展实地调查举证，形成包括变化图斑矢量数

据与举证数据的日常变更成果，逐级上报自然资源部，并纳

入 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根据国家下发的 2024年底卫星

遥感影像和监测图斑，结合有关监测及相关自然资源管理信

息，制作外业调查底图，并开展实地调查举证。通过调查全

面掌握我县 2024年度的地类、面积、属性及相关图层属性信

息的变化情况，更新县级国土调查数据库，形成年度变更增

量包，逐级报自治区和国家级核查后，更新形成恭城县 2024

年度国土调查数据库。具体内容如下：

1.工作调查底图制作。

以最新遥感影像数据，结合自然资源各项管理工作形成的成

果数据资料，以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补充耕地项目、

耕地“进出平衡”、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等项目中涉及耕地流入

和地类稳定变化的数据等，开展内业分析，补充提取变化图

斑，制作 2024年度变更调查日常变更外业调查工作底图（以

下简称“日常变更工作底图”）；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

统一时点，将自然资源部（以下简称“部”）下发的 2023 年

度遥感监测成果为基础，与日常自然资源管理信息的矢量数

据叠加，结合我县各类专项监测和业务管理工作中发现的各

类国土利用变化信息和自有的标准时点前后更高分辨率遥感

影像数据，开展内业分析，补充提取变化图斑，制作 2024



年度变更调查外业调查工作底图（以下简称“国土变更工作

底图”）。自行采集生产的遥感正射影像图需与年度变更调查

成果一同上报，用于自治区级和国家级核查。

2.外业调查举证。

各县级调查单元以实地现状认定地类为原则，查清工作底图

上每一块变化图斑的地类、面积、属性、权属等实际情况；

对需要举证的图斑，逐一实地拍照举证；日常变更核定图斑

结果经 2024年度遥感监测一致性核实确认的，可直接按照变

更调查要求生成增量数据，无需再次实地举证；日常变更核

定图斑结果与 2024年度遥感监测成果不一致的，需再次实地

举证。通过实地调查举证，全面查清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3.国土调查数据库更新。

在 2023 年度国土调查数据库基础上，结合林草湿、日常变

更、耕地后备等专项调查监测工作移交的变化图斑及举证成

果，对 2024 年度涉及地类、属性、单独图层等变更的，按

照数据库更新技术要求，采用增量更新的方式，形成县级国

土调查数据库。

4.成果核查。

开展县级自查，并配合市、自治区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及

举证信息，全面核实变化图斑地类及属性变更的正确性，根

据各级核查结果及时修正调查结果。

5.成果汇总分析。

开展县级数据汇总分析、报告编写等工作。

四、成果要求

1.数据成果

（1）“互联网+”举证成果（DB格式）。

（2）更新后的国土调查数据库。

（3）国土调查数据库更新数据包（含增量信息与统计报表，

由数据库质检软件打包生成）。



2.文字成果

（1）土地利用变化情况分析报告。

（2）农用地更新为未利用地的专题报告（存在农用地更新为

未利用地情况的提供）。

3.其他成果

（1）遥感监测图斑信息核实记录表（MDB格式）。

（2）举证信息表（MDB格式）。

（3）《国土变更调查技术规程（2024 年度适用）》和《国土

调查数据库更新数据规范》要求的各类统计汇总表格。

▲商务要求

合同履行期限和地

点（范围）

1.1.合同履约期限（项目完成时间）：按照国家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统一

时间节点要求完成。

2. 交付（实施）的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8个工作日内

付款方式

1.完成日常变更调查工作，甲方支付至本项目合同金额的 40%

2.项目完成后甲方支付乙方至本项目合同金额 80%；

3.按国家文件要求时间完成全部工作，上报的成果通过核查后，甲方支付

乙方至本项目合同金额的 100%。

注：甲方在收到乙方出具的合法有效发票后 5 个工作日内支付价款。

售后服务

（1）质量保证期 1 年（自提交服务成果验收合格之日起计）。

（2）处理问题响应时间：质量保质期内，由成交供应商接到采购人处理

问题通知后 24 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

其他要求
验收标准：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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